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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一、境外投资备案

境外投资备案，英文全称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ODI，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通过新设、并购及其他方式在境外拥有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所有权、
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权益的行为。中国大陆的投资人要在海外注册公司并直接在海外开展投资，
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境外投资备案ODI，要是没有做境外投资备案是不可在境外开展任何投资项目活动
的。

境外投资备案有两种情况：

1.新设：中国内地企业在境外新设立公司，包括海外公司或者中国香港公司，海外公司或者中国香港公
司的股东必须是该内地企业，可以不占有股份。

2.并购：中国内地企业在海外并购公司，中国企业作为股东在海外控股一家公司，做境外投资备案时需
要做进行尽职调查。

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自2016年11月以来，境外投资项目审批愈加严格，相关审批部门需要境内投资企
业提交尽职调查、可研报告、投资资金来源情况的说明、投资环境分析评价等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资
料，通过材料对项目的说明论证进行审批。

信汉金税充分理解审批部门的着重关注点及不同阶段审批过程的不同政策倾向，同时具备编写境外投资
项目备案材料的丰富经验。我们有能力向我们的客户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咨询服务。

二、境外投资备案审批流程



一般而言，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主要需要取得三个主管部门的核准、备案或登记，包括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或地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发改部门”）的核准或备案、商务部或地方商务部门（下
称“商务部门”）的核准或备案、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地方分局（下称“外管部门”）的外汇登记程序
【2015年6月1日后，外汇登记权限已下放到企业注册地银行】。

三、境外投资全流程代理服务

客户提供

通过新设、并购及其他方式在境外拥有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
及其他权益，企业需提供用于申报的基础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投资主体营业执照、
新一期审计报告、银行存款证明、标的公司相关资料（并购项目）等

信汉金税服务

1、备案审批：由信汉金税根据要求编写符合商务部门、发改委及外管局等其他地方主管部门法定形式的
全套申报材料并完成商务部门、发改部门以及外汇管理局的审批及登记，完成资金出境及项目投资。

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标的公司尽职调查报告（并购项目）、投资环境分析评价、资金
来源情况说明、顶层权力机构出资决议、追溯至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架构图、项目真实性承诺书、项目备
案请示文件、境外投资备案表、并购项目前期事项表。

我们将全程代表客户完成发改委、商务部门及外管局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并在项目存续期内负责全
生命周期的项目管理。

2、海外注册及开户：信汉金税能够为客户提供全球主要地区的公司注册服务，包括香港、美国、英国、
新加坡、印尼、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塞舌尔、百慕大群岛、萨摩亚等，并提供年审、秘书服务
、代理记账等一系列配套服务。

3、其他相关服务：我们还能够提供跨境担保登记、境内企业境外放款以及境外发债登记等业务。

全流程服务价格

具体价格根据项目复杂程度而定。

四、商务部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办理依据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4年第3号）

适用对象



企业通过新设、并购及其他方式在境外拥有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
理权及其他权益。

受理机构

中央企业由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备案，地方企业由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备案条件

1、申请人条件：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事业单位

2、具备或符合以下条件的，准予备案：申请材料齐全、如实完整，符合法定形式。

3、有如下情形之一的，不予以备案：（1）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2）属于核准情况的。 （3）企业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的。 （4）其他不予以备案的情形。

申请材料

1、境外投资备案表；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3、有关补充材料（①
对外投资设立企业或并购的相关章程 (合同、协议) ② 相关的董事会决议 或出资决议 ③ 
近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④ 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
(包括：尽职调查、可研报告、投资资金来源情况的说明、投资环境分析评价等) ⑤
并购类对外投资需提交《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 ⑥ 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

备案流程

五、发改委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发改委2017年第11号令 2018年3月起执行）

直接或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以投入资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获得境外所有权、控制权
、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投资活动。

实行备案管理的范围是投资主体直接开展的非敏感类项目，也即涉及投资主体直接投入资产、权益或提
供融资、担保的非敏感类项目。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中，投资主体是中央管理企业(含中央管理金融企业
、国务院或国务院所属机构直接管理的企业，下同)的，备案机关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是地方企
业，且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备案机关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是地方企业，且中方投资额
3亿美元以下的，备案机关是投资主体注册地的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

备案程序及条件

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的项目，地方企业应填报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申请表并附有关附件，直接提交所
在地的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由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管理企业由集团公



司或总公司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备案申请表及有关附件。

备案申请表附件内容

1、投资主体营业执照；2、投资主体近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3、资金来源证明；4、投资主体与外方签
署的意向性协议文件；5、权力机构决策文件；6、追溯至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架构图；7、项目真实性承诺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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